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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项目申报指南

一、绩效目标

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引导科技型中小企

业完善技术创新体系，加大研发投入，增强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的

企业竞争力，壮大科技型中小企业规模，为提升我省产业竞争力、

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力量。

二、项目类型

2020 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技

术创新项目分为研发投入补助和贷款贴息两类：

（一）研发投入补助。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增强

创新能力予以支持。

（二）贷款贴息。对科技型中小企业取得银行贷款用于技术

创新产品中试熟化予以支持。

三、申报条件

申报 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创新项目

的企业必须是在四川省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居民企业，并

且获得有效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登记编号（登记网址：

www.innofund.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流程请咨询各市

（州）科技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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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本年度限申报一个项目。每个项目负责人

2020年度项目限申报 1 项，目前承担有省级科技计划项目且尚

未结题验收的或验收未通过还在限制申报期内的项目单位不得

申报。2018及 2019年度已获得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支

持的企业本年度不再支持。

四、支持领域

2020 年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创新项目重点支

持“5+1”产业体系领域，各领域均不支持技改项目。符合条件的

企业申报项目时，须提交 2018年 1月 1日后取得且与申报项目

相关的下列技术创新成果支撑材料：已授权的发明专利、动植物

新品种、国家新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品种、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专有权；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软件著作权；具有国家

检测资质机构出具的产品检测（检验）报告和用户使用报告。其

他资料按项目要求提供。

（一）电子信息。

1.集成电路设计或制造

2.5G相关技术及产品

3.网络安全技术

4.基础软件

5.行业仿真系统、数据分析、人工智能软件

6.工业软件

7.安全可控软件

8.高端集成电路与特色电子器件（可提供集成电路布图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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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技术创新成果支撑材料）

（二）装备制造。

1.智能机器人

2.先进制造技术

3.高端制造装备

4.智能传感与控制装备

5.新能源与智能汽车装置、配件设计制造

（三）先进材料。

1.先进金属材料

2.先进无机非金属材料

其他要求：申报先进材料领域，项目产品须有明确的工业化

应用对象，涉及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交地市级

以上地方环保部门的批准文件或环评报告；特殊行业产品项目，

申报企业还须提供符合该行业管理规定的相关支撑材料（产品认

证、市场准入支撑材料、安全检测报告等）。

（四）能源化工。

1.光伏技术及相关产品

2.风电技术及相关产品

3.无机化学品

4.精细化学品

其他要求：申报“光伏技术及相关产品”“风电技术及相关产

品”方向，如为成套设备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权威机构完成

的产品样机测试报告和知名企业提供的用户意见，用户意见应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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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产品的名称、型号、性能以及使用期间实测的数据及情况分析；

如为工艺、装备系统集成技术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不低于三

家应用示范用户意见，要有独特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产品应符

合国家和相关的产品标准。

申报“无机化学品”“精细化学品”方向，项目产品须有明确的

工业化应用对象，涉及对环境有影响的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交

地市级以上地方环保部门的批准文件或环评报告；特殊行业产品

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符合该行业管理规定的相关证明材料

（产品认证、市场准入证明、安全检测报告等）。

（五）数字经济。

1.人工智能技术

2.大数据与云计算

3.区块链

（六）节能环保。

1.节能技术装备

2.环保技术装备

3.资源循环利用技术装备

4.水污染防治技术及相关产品

5.城镇生活垃圾和危险废物处理技术及产品

其它要求：申报节能环保领域各方向，如为成套设备项目，

申报企业还须提供权威机构完成的产品样机测试报告和知名企

业提供的用户意见，用户意见应包括产品的名称、型号、性能以

及使用期间实测的数据及情况分析；如为工艺、装备系统集成技



—5—

术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不低于三家应用示范用户意见，要有

独特的实用性和可推广性；产品应符合国家和相关的产品标准。

（七）食品、生物和医药。

1.食品加工技术

2.食品安全技术

3.新药研发共性技术

4.生物医药技术与产品

5中药天然药物技术与产品

6.医疗器械

其他要求：医药研发类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新药研究资

料（临床前的应提供：药学、药效、药代、毒理、质控资料；临

床中的应提供临床研究进展资料)、临床研究批件；医药中试熟

化和产业化项目，申报企业还须提供相关的新药研究资料、批件，

GMP证书，以及下一步生产计划或合作生产的有关内容及材料。

五、支持方式

研发投入补助类项目在科技型中小企业中，择优奖补研发投

入强度较高、技术创新性突出、发展绩效显著、研发团队和基础

条件好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按企业上一年度研发投入的 5%给予

补助且最高不超过 100万元。

贷款贴息类项目贴息期限不超过两年（医药类项目可延长至

三年），贴息额度不超过 100万元。

六、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线提交，其中项目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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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书在线填报，其他附件支撑材料扫描上传。

（一）《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技术创新项目）项

目申报书》。

（二）2018年 1月 1日后获取的技术创新成果支撑材料。

（三）2017年度、2018年度以及 2019年申报日上一个月的

企业财务报表（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

（四）申请研发投入补助的，申报企业须提供 2018 年企业

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包括封面（加盖企业公章）、中华人民

共和国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A类）(A100000)、研发费

用加计扣除优惠明细表(A107012)；核定纳税的企业不提供 2018

年企业所得税年度纳税申报表，但须额外提供经会计师事务所或

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 2018年研发费用审计报告。

（五）申请贷款贴息的，申报企业须提供 2018年 1月 1日

至 2019年 9月 30日与银行签订的贷款合同、对应的付息单据（医

药类项目可前延至 2017年 1月 1日）；2018年 1月 1日后注册

成立企业，提供成立日期起至 2019年 10月 31日与银行签订的

贷款合同、对应的付息单据。

（六）其他需要提供的支撑材料。



—7—

附件 2

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项目申报指南

为进一步促进科技和金融结合，按照年度工作计划和《四川

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川财企〔2017〕4号），

特制定 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

创业投资项目申报指南如下。

一、绩效目标

以提升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能力为目标，引导创投机构投资

支持我省科技型中小企业，鼓励我省科技型企业获得创投机构投

资，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完善创新体系，增强企

业核心竞争力，培育一批科技型中小企业，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项目类型

2020 年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

投资项目分为风险补助和投资保障两类。

（一）风险补助。对创业投资机构投资于四川省境内科技型

中小企业的投资项目给予支持。

（二）投资保障。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创业投资机构直接

投资，对其从事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项目给予支持。

三、申报条件

申报 2020年度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创业投资项目

的对象包括四川省境内的创业投资机构（包括创业投资企业、创



—8—

业投资管理企业、具有投资功能的中小企业服务机构等）和创业

投资机构投资的科技型中小企业。采用项目单位申报（无需项目

负责人）。

符合条件的企业在本年度限申报一个项目。目前承担有省级

科技计划项目且尚未结题验收的或验收未通过还在限制申报期内

的项目单位不得申报。

（一）创业投资企业。是指具有投融资功能，主要从事创业

投资活动的公司制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四川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成立 1年以上（含 1年）。

3.实收资本（或出资额）在 2500万元人民币以上，或者出资

人首期出资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所有投资者以货币形式出资。

4.直接投资于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时间为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的投资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

（二）创业投资管理企业。是指由职业投资管理人组建的为

投资者提供投资管理服务的公司制企业。应符合以下条件：

1.在四川省境内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

2.成立 1年以上（含 1年）。

3.实收资本（或出资额）在 50万元人民币以上。

4.管理的创业资本在 1000万元人民币以上。

5.直接投资于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时间为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的投资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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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小企业服务机构。是指主要从事为科技型中小企业

提供创业辅导、技术服务和融资服务，且具有投资能力的科技企

业孵化器、创业服务中心等中小企业服务机构。应符合以下条件：

1.成立 1年以上（含 1年）。

2.在四川境内注册，具有独立企业或事业法人资格。

3.能够向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固定的经营场地。

4.直接投资于四川省科技型中小企业。投资时间为 2018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以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的投资资

金到账时间为准）。

（四）科技型中小企业。必须是在四川省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企业，并且获得 2019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入库登记编号（登记

网址：www.innofund.gov.cn，科技型中小企业评价工作流程请咨

询各市（州）科技主管部门）。获得投资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年 12 月 31日（以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的投资资金到

账时间为准）。

四、支持方式

科技型中小企业创业投资项目采取后补助方式予以支持，其

中：

风险补助类项目按照不超过实际投资额 5%的比例给予奖励，

单个投资项目奖励额度不超过 100万元，单家创业投资机构年度

累计奖励额不超过 300万元。

投资保障类单个项目补助额度按获得投资额的一定比例进行

补助，补助额最高不超过 200万元。

优先支持投资研发项目的创投机构和获得创投机构投资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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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企业。

五、申报材料

申报材料在四川省科技管理信息系统在线提交，其中项目申

报书在线填报，其他附件支撑材料扫描上传。

（一）风险补助。

创业投资机构提供以下资料：

1.《2020年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业投资项目风险补助申报书》。

2.2018年度财务报表。

3.创业投资机构投资到位支撑材料：投资协议、被投企业银

行进帐单、被投企业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

（二）投资保障。

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以下资料：

1.《2020年四川省中小企业发展专项资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

业投资项目投资保障申报书》。

2.投资协议、企业银行进帐单、工商变更登记核准通知书。

3.2018年度的企业财务报表。

4.与主要产品（或服务）相关的知识产权支撑材料。

5.企业用于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项目支出相关支撑材料。


